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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华瑞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华瑞信核字【2019】第005号
                   
2017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综合实验实训中心 建设项目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财政局:
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财政局（以下简称州财政局）委托，根据《西双版纳州财政局关于开展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实验实训室建设绩效跟踪及评价的通知》(西财绩发〔2018〕8号) 等有关绩效评价的相关规定，云南华瑞信会计师事务所于2017年12月对2018年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综合实验实训中心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财务、程序及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由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以下简称傣医药学院）负责，事务所的责任是对本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结合傣医药学院的实际情况，对傣医药学院提供的明细账、会计凭证、项目合同等相关资料实施了逐项查核、详细核查会计记录，通过现场勘察、问卷调查、询问等程序，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绩效评价的形式包括现场评价和非现场评价。现场评价是指评价工作组到项目实施单位对评价项目的有关情况进行核实，并对所掌握的有关信息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分析和评价。非现场评价是指评价工作组根据项目单位提交的项目绩效报告和其他相关资料进行讨论、分析，提出评价意见。本次评价采用现场评价的方式。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Hlk531035656]滇西应用技术大学是中国教育部与云南省政府拟建立的新型高校，培养服务滇西特色优势产业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计划在滇西各州市合理设置二级特色学院。教育部于2015年4月正式发文批准筹建滇西应用技术大学，中共云南省委机构编制办公室于2016年6月发文同意成立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傣医药学院是一所零起点的学校，因教学资源紧缺，急需加快办学条件建设以满足办学需求，根据《滇西应用技术大学试点方案》中产教融合、需求驱动、合作办学的要求，按照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实施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实践育人环节的要求以及《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西双版纳傣医药人才培养三年行动计划》，傣医药学院需在已建有的多媒体三维解剖实训室、生理实验室、作业治疗实训室、物理治疗实训室、康复评定室5个实验室基础上，根据教学进程需再建设康复实验实训室、生物化学实验室，医学机能实验实训室、微生物实验实训室和傣药(中药)种植实验实训室5个实验实训室。本项目建设内容为：采购5个实验实训室教学专用仪器设备及实验耗材，同时对其中的康复实验实训室和生物化学实验室进行装修改造。
（二）项目绩效目标
为加快办学条件建设，满足办学条件。傣医药学院计划于2018年12月完成康复实验实训室、生化实验实训室装修改造及设备配置，完成医学技能实验实训室、微生物实验实训室和傣药（中药）种植实验实训室建设，加强学院实验实训条件建设，提升傣医药人才培养水平和学院办学水平，积极推动边境发展。
二、项目单位绩效跟踪情况
截至2018年9月30日，本项目实际到位资金为8,526,000.00元，资金到位率为100%，实际支出资金486,400.00元，支付进度为5.70%。本项目第一阶段目标康复实验实训室、生化实验实训室装修改造已完成；第二阶段目标生化实验室设备配置及医学机能实验实训室、微生物实验实训室和傣药(中药)种植实验实训室建设未按时完成，项目整体进度比计划滞后，预计2018年12月能全面完成该项目。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全面了解项目管理过程是否规范、产出目标是否完成以及效果目标是否实现等方面的内容，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为项目在以后年度的开展提供可行性参考建议。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项目预算编制的合理性、成本支出的真实性和控制有效性，评价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为以后年度编制项目预算、选择项目实施主体等提供参考依据。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科学规范原则要求绩效评价严格遵循既定程序，科学可行；
（2）公开公正原则。公开公正原则要求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时保持中立，不偏不倚，评价结果应客观公正，并接受社会公开监督；
（3）分级分类原则。分级分类则要求根据评价对象特点分类组织实施；
（4）绩效相关原则。绩效相关原则要求支出与其产出之间有紧密相关关系。 
在组织实施绩效评价的过程中，我们应当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2.绩效评价方法
结合本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因地制宜，本次绩效评价采用了指标评价、数据采集、社会调查、电话抽查回访、实地走访等方法。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
西双版纳州财政局委托云南华瑞信会计师事务对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综合实验实训中心建设项目开展绩效跟踪及评价。为使评价工作顺利开展，由西双版纳州财政局、项目单位联合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工作组在绩效跟踪基础上，待项目结束进行绩效评价工作，负责绩效评价的组织管理和实施工作。制定了具体的绩效跟踪及评价实施方案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明细表。
2.组织实施
从2018年10月15日起，我们对本项目进行了数据采集、资料收集，并对部分项目进行了电话抽样回访和实地抽查，并且实地进行了社会服务满意度调查。
3.分析评价
具体情况详见第四部分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18年5月3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财政局下发《关于安排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2018年边境地区转移支付项目经费的通知》（西财预发【2018】129号），下达项目资金8,526,000.00元。项目预算资金8,526,000.00元，实际到位资金为8,526,000.00元，资金到位率为100%。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傣医药学院试验实训中心建设项目共支出8,095,340.00元，涉及4次采购。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综合实验实训中心项目资金明细表（单位：元）

	序号
	供应商
	实际支付资金
	尚需支付质保金
	备注

	1
	云南华盖经贸有限公司
	185,250.00
	9,750.00
	多体位手法床

	2
	云南尼西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301,150.00
	15,850.00
	生化实验室设备购置

	3
	昆明友宁科技有限公司
	7,332,788.00
	385,962.00
	实验实训中心平台建设

	4
	云南省玉溪市荣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73,600.00
	14,400.00
	实验实训中心平台建设电路改造工程

	5
	印花税
	2,552.00
	
	实验实训中心平台建设电路改造工程

	合 计
	8,095,340.00
	425,962.00
	　


本项目已完成了康复实验实训室、医学机能实验实训室、微生物实验实训室3个实验实训室建设，生物化学实验室及傣药(中药)种植实验实训室2个实验实训室尚未建设完成，主要因涉及进口设备采购，供货方昆明友宁科技有限公司因设备进口免税事项未办理成功，正在办理进口设备含税手续，故进口设备目前无法及时到位安装。具体情况如下：
傣医药学院已向昆明友宁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了采购合同价款的30% ，2018年12月20日，傣医药学院与供货方（昆明友宁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协议中约定：供货方于2019年4月末将所有设备全部到位安装，并向傣医药学院交纳设备同等价值保证金900,000.00元，未到货产品总价值890,750.00元，其中含国产设备（价值213,750.00元）及进口设备（价值677,000.00元），并约定傣医药学院在收到供货方保证金后于2018年12月30日前向其支付之前签订设备采购合同总价的65%，截至2018年12月31日，国产设备已全部到位安装，仅进口设备未到位，项目预计2019年4月末整体建设完毕。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项目采购资金已全部支付完毕，尚需支付项目质保金425,962.00元，结余资金4,698.00元。因本项目资金为边境转移支付资金，资金收付均通过州财政局账户核算，故以上结余资金存放于州财政局账户。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严格按照云南省财政厅下发的《关于印发云南省边境地区转付资金管理办法（2017年）的通知》（云财预【2017】149号）、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委员会关于印发《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财务管理制度》等32项规章制度的通知（滇傣院党发【2017】5号） 等规章制度及相关法规对资金、物资进行管理和使用；严格按照财经纪律规范使用资金，做到资金的使用均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并实行专人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原则。
4.财务核算规范性分析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有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收支内部控制制度，设有分项目专账、专款专用且能与其他资金区分开使用，做到资金的使用均有完整的审批，严格支出事项的单位内部审批程序。
（二）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1.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傣医药学院针对本项目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由聂曲担任组长，曹建国、李奎担任副组长，主要负责项目组织和实施的领导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曹建国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项目的组织与实施。
2.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本项目主要涉及实验实训中心相关专用教学仪器设备采购，傣医药学院针对设备采购问题邀请相关专家进行了设备采购论证会，以讨论采购设备产地问题（进口或者国产），并出具了论证报告，之后由领导小组负责设备采购的招标工作，本项目共进行了4次采购。
（三）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1.项目经济性分析
（1）项目成本（预算）控制情况
傣医药学院严格按照云南省财政厅下发的《关于印发云南省边境地区转付资金管理办法（2017年）的通知》（云财预【2017】149号）使用项目资金，采购均申报政府采购后进行采购，相应的控制了项目成本。
（2）项目成本（预算）节约情况
在资金管理方面做到专款专用，严格控制专项资金的支出，合法、合规使用。
2.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1）项目的实施进度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傣医药学院应建设的5个实验室完成情况如下：
1、康复实验实训室由云南尼西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实施的装修改造已完成，向云南华盖经贸有限公司采购的6台多位体手法床（十折）设备已安装验收合格，向昆明友宁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实验耗材已到位，该实验实训室已建设完成。
2、医学机能实验实训室、微生物实验实训室向昆明友宁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的设备及实验耗材均已到位且安装验收完毕，实验实训室建设完成。
3、生化实验实训室由云南尼西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实施的装修改造已完成，尚有向昆明友宁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的进口设备暂未到位，此实验实训室未建设完成。
4、傣药(中药)种植实验实训室均为购置专用设备，尚有向昆明友宁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的进口设备暂未到位，此实验实训室未建设完成。
（2）项目完成质量
项目整体未建设完成，具体情况为：康复实验实训室、医学机能实验实训室、微生物实验实训室3个实验实训室已建设完成，由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和昆明友宁科技有限公司组成19人验收小组进行验收，验收质量为合格；生化实验实训室、傣药(中药)种植实验实训室因涉及进口设备采购，设备未到位安装，本次绩效评价无法进行质量评价。
3.项目的效益性分析
（1）项目预期目标完成程度
本项目基本完成了预期目标，截至2018年12月31日，项目整体未建设完成。 
（2）满意度分析
本次绩效评价共发放20份匿名调查问卷，收回20份，回收率100%，根据调查问卷满意率为90%以上，该笔专项经费改善了傣医药学院教育教学环境，满足了教育教学需求。
（3）项目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通过购置先进的实验实训设备，加强学院实验实训条件建设，以及举办傣医药人才培养，不断提高学院的办学水平和社会服务的能力。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对傣医药人才的培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边境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预期绩效明显。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项目除生化实验实训室、傣药(中药)种植实验实训室因进口设备未到场安装，导致此2个实验实训室未建设完成外，其余3个实验实训室（康复实验实训室、医学机能实验实训室、微生物实验实训室）已建设完成，项目总体组织实施情况良好，但存在项目后期增加年初预算未申报采购事项及项目整体未按时完成的问题。
本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83分，评价等级为良。其中投入得分9分，扣1分，为未对绩效指标进行细化及量化；过程得分30分；产出得分17分，扣13分，为项目未按时完成，尚有生化实验实训室及傣药(中药)种植实验实训室2个实验室未建设完成，扣6分，对未建成的2个实验实训室无法进行验收，扣2分，实验实训室未投入使用扣5分；效果得分27分，扣3分，为项目未按时完成，无法评估实验实训室使用人员数及完全影响率。
六、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针对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综合实验实训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希望在以后年度工作中，在本次项目资金管理及使用的基础上要提前了解项目实施程序，提前与项目采购供应商了解供应情况，督促供应商按时提供相关设备，以便项目单位按时完成项目；针对项目采购的资产应及时进行账务处理，计入固定资产核算，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及使用，保证国有资产增值保值，同时积极总结经验，减少项目实施管理难度。 
七、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领导重视，积极安排项目开展工作；
2、对设备采购产地（进口或国产）问题开展专家论证会，经过讨论论证后决定，保证了教学设备设施质量。
（二）存在问题及建议
1、项目年初绩效指标设置不完善，按照其指标难以进行绩效评价。
2、项目未按时完成，本项目计划于2018年12月31日前建设完成，实际未于该时点完成。
3、项目实施过程中增加年初预算未申报事项。傣医药学院项目年初绩效申报中未申报综合实验实训中心电路改造资金（采购价为288,000.00元，确定施工方为云南省玉溪市荣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但项目实施过程中增加了该工程，且未进行预算项目调整申报。
建议
1、建议项目单位完善年初绩效指标设置，按照项目年初目标合理设置项目绩效指标，绩效指标的设置应细化且量化，便于项目开展后进行绩效跟踪与管理。
2、本项目未完工主要原因为昆明友宁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的进口设备，因设备进口免税未办理成功，经与供货商协商，采取含税进口方式进货，但也导致进口设备无法及时到位安装，供货方承诺该批进口设备（将于2019年4月全部到位，建议项目单位及时督促供应商按时供应设备并进行安装。
3、建议项目单位要提前了解项目实施程序、合理规划项目资金，做好年初预算申报工作，准确测算项目预算资金。项目实施过程中，原则不进行调整，若特殊情况需调整项目的，应按照程序报财政部门进行预算调整，经财政部门同意后进行预算追加。

相关附件：
附件1：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室验实训训室）绩效指标评价体系
附件2：评价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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